拟公布荔城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名单：
1、南梧塘怀忠堂，位于新度镇南梧塘村洋中自然村，建于清代乾隆年间，近代重修，坐北向南，通面阔8.6米，通进深23.4米，建筑面积201平方米。为单进廊院式建筑，由前殿、天井、正殿组成。正殿面阔五间，进深三柱，歇山顶，抬梁土木结构，殿中保存一通清代石碑。
保护范围：东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，西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，南至主厅前廊滴水外延2米，北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保护范围以外，东西南北各再外延1米。
2、冲沁沁安宫，位于北高镇冲沁村，建于明代，清代与近代重修。坐西朝东，通面阔6.4米，通进深13.1米，建筑面积83平方米。为单进廊院式建筑，由石埕、前殿、天井、主殿组成。主殿面阔三间，进深五柱，悬山顶，抬梁、穿斗土木结构，现存建筑保持明清建筑风格。主殿前部保持清代建筑风格，后部保持明代建筑风格。存有清张琴书写匾额，保存较好。
保护范围：东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，西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，南至主殿前廊滴水外延2米，北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保护范围以外，东西南北各再外延1米。
3、英惠社，位于荔城区镇海办英龙居委会惠巷，创建于唐，宋大观初重修，明代重建，清代又重修。建筑坐东向西，处在道路三叉路口中心点，是我市历史文化名城的景观结点。社平面呈梯形，由前殿、拜亭、正殿和正殿右的偏殿组成。悬山顶抬梁结构，建筑基本上为明代原构，其中用十字令拱翼形拱承脊檩做法，同于三清殿，体现建筑的历史积淀，保存有古井、古匾等。

保护范围：东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，西至主殿滴水外延2米，南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，北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。
建设控制地带：保护范围以外，东西南北各再外延1米。
4、西洙西德祠，位于荔城区拱辰街道办事处西洙村，创建于明代，清光绪年间重建。现存建筑保持明清建筑风格。坐东北向西南，通面阔15.5米，通进深22.7米，建筑面积352平方米，为单进廊院式建筑，由前厅、天井、正厅组成，正厅面阔五间，进深两柱带前廊，悬山顶抬梁穿斗式木构架。存有清光绪年间匾额一块，现为该村的文化宫，保存较好。

保护范围：东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，西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。
南至主祠前廊滴水外延2米，北至外墙滴水外延1米。
建设控制地带：保护范围以外，东西南北各再外延1米。 

